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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用地规划设计条件编制方法探讨

段瑞蕊
久一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山西 太原 030000

摘 要：用地规划设计条件编制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地块微观层面的延续和深化，在土地开发建设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本文就其编制内容及其各项控制指标确定的过程、原则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和建议，以提高规划编制、指标

体系确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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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七条和

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规划设计条件应作为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

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通常位于县域点状建设用地，

由于远离城镇规划区，也不便于编制区域控制性详细规

划，故需单独研究相应的规划设计条件作为国有土地出

让的必备条件。这便是用地规划设计条件编制的由来。

虽规划设计条件不在城市规划法律法规中，但其作为控

制性详细规划在地块微观层面的延续和深化，在土地开发

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依据。

2��规划设计条件编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根据《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

内容包括确定各类用地适建、不适建内容类型；确定地

块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后退红线距离

等控制性要求；确定公共设施配建要求、交通出入口方

位、停车泊位等；提出关于地块建筑体量、风格、色彩

等城市设计引导性原则等。用地规划设计条件研究本质

是地块层面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本文结合控制性详细规

划的编制内容提出用地规划设计条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

下几方面。

2.1  用地使用性质研究
用地使用性质是确定宗地各项控制指标的前提，包

括对宗地使用方向、用途确定、土地性质、用地边界、

用地面积等做出规定。

从国家规范、标准角度看，建设用地使用性质按照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51号），分为居住用地
（07）、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商业服务业
用地（09）、工矿用地（10）、仓储用地（11）、交通
运输用地（12）、公用设施用地（12）、绿地与开敞空
间用地（13）、特殊用地（15）等几大类。

用地性质的确定通常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1）从
宗地所处区域的地理交通条件判断宗地不适合的建设类

型；（2）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乡镇总体规划等上位规划
明确适宜做什么？（3）从周边建设情况、发展情况确定
宗地使用方向。在分析、排除过程中，也需就地方政策

导向、市场需求进行支撑性分析[1]。

2.2  开发强度控制研究
2.2.1  容积率
容积率是衡量土地开发强度、政府规划管理部门进

行城市规划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强制性指标。除工业用地

或仓储用地外，其他各类建设用地应根据地方建设发展

水平上限指标，目的是防止城市过度开发带来区域基础

设施超负荷运行或生态环境质量下降。

容积率确定应考虑以下因素：（1）宗地用地性质；
（2）宗地区位条件；（3）开发建造风格或形式。如
对于居住用地，应根据宗地所处的区位条件对住宅的环

境品质进行定位，多低层、中高层、高层不同住宅对应

不同开发强度，根据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

准》明确了不同气候区不同居住类型的容积率。比如山

西省属于二级气候区，对于高层Ⅰ类要求容积率不超过

2.0-2.6，再结合宗地所在区域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建设条
件及自然地理格局等要素，最终确定一个合理的容积率

上限值。对于工业用地，在明确了土地的开发使用用途

后，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确定
属于哪类产业，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发布《工业项目建

设用地控制指标》的通知则可以明确国家对不同行业关

于开发强度的建议值。

2.2.2  建筑密度/建筑系数
建筑密度是总地内各类建筑物基底面积总和占该宗

地总用地面积的比例，其中对于工业用地则要求提出关

于建筑系数的要求，建筑系数 = （建筑物占地面积+构筑
物占地面积+堆场用地面积）÷项目总用地面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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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除建筑物外，还应将构筑物、堆场纳入建筑系数。

建筑密度同容积率一样是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控制的

重要指标之一，通常在有关的国家规范中均有明确的建

议值，往往与容积率以国标为依据同步确定。

2.2.3  绿地率
绿地率是宗地内各类绿化用地面积总和占用地总面

积的比。《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明确指出，居住

地块的绿地率不得低于35%，《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51346-2019）提出
工业企业内部一般不得安排非安全生产必需的绿地，不

得建设花园式工厂，工业绿地率宜控制在20%以内。不同
行业、不同性质用地内的附属绿地在《城市绿地规划标

准》中均有明确规定，在满足国家规范的前提下，结合

地方绿化条例或绿化实施办法等规定确定宗地的绿地率

指标。

2.3  建筑建造控制研究
2.3.1  建筑高度
建筑高度是指建筑物室外地坪至（平屋顶）檐口的

高度。规划设计条件中需要根据宗地所处的不同区位及

其对周边建设环境的影响提出建筑物最大限制高度。

影响建筑高度的因素大体可以分为建筑物自身所需

及外部环境的限制两大方面。

建筑物自身所需是从建筑物不同功能属性出发的，

如住宅建筑可以按照普通住宅层高（2.8m左右）乘以拟
建的层数确定；工业和物流建筑则需根据工业生产工艺

设备、构架、货架高度等决定。如在确定物流建筑高度

时，考虑现代物流业的发展，高效率和成本领先已成为

物流业的核心竞争力，规模化和大空间是现代物流仓储

发展的主流趋势。为提高仓库的作业效率，现代仓库通

过叉车装卸作业，采用货架存储货物，货架间设置叉车

通道。但货架在库内的“建筑密度”较低，普遍为0.25-
0.3，仓储资源集约利用程度较低。为提高仓库的利用
率，现代仓库选择设置多层货架，配高位叉车满足多层

货架的作业需求。因此，叉车的提升高度及多层货架的

高度成为仓库建筑层高的主要决定因素。从平衡效率和

成本的角度，叉车的提升高度及与之匹配的货架高度存

在一个合理的范畴，叉车提升高度（及货架高度）过高

会给堆码、分拣作业带来不便，影响物流效率，且大幅

增加作业设备的采购成本；过低则不利于仓储空间的集

约化利用，同样会增大物流成本。参考当前主流的仓库

作业机械（前移式叉车），其最大提升高度为7.25米，与
之匹配的货架系统按四至五层考虑（货架层高考虑按1.7-
1.9米计，视货物包装方式略有调整）。加上承载货物的

自身高度1.5米后，则叉车的作业高度为8.75米，可满足
四至五层货架装卸需求。结合上述叉车及货架两方面因

素考虑，加上楼面结构层、设备层及安全高度后，五层

货架仓库建筑层高按11-12米间考虑。
外部环境的限制则主要考虑特殊历史文化片区及机

场净空要求、微波通道限制等因素。如在历史文化核心

保护区内的建筑高度，应符合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历史文化核心保护区等建筑高度的控制要求，同时注重

历史重要文化节点、景点的视线通廊等。此外，外部环

境的限制还包括拟建建筑对现有建筑的影响，尤其现状

周边建筑为居住类、幼儿、老年或医院类建筑时，拟建

建筑物的高度要符合建筑日照的要求，即建筑高度及建

筑布局方案要以满足现状建筑日照需求为前提条件。

综上，建筑高度的确定在符合用地使用性质、建筑

物使用用途的要求下，应满足建筑日照、视觉卫生、建

筑防火等要求，并符合城市整体景观、历史文化保护及

机场净空等对建筑高度的控制要求。

2.3.2  建筑后退
建筑后退是宗地内建筑物相对于规划用地地界的后

退距离。

建筑后退距离主要考虑以下三方面因素：第一，从

保证城乡建设秩序的角度看，建筑后退用地红线一定的

距离，能使得相邻两宗地间的建筑物留有一定的日照、

通风、视觉卫生距离，避免类似老旧小区“握手楼”现

象的产生。第二，从保证建设安全的角度看，宗地周边

邻国省县道等过境公路、河道、电力高压线时，应满足

公路安全保护范围、河道治导线或管理线、电力线路保

护区范围等具体要求。第三，从保证公共景观环境的角

度看，建筑后退距离因建筑高度的不同而不同，以使得

周边建筑都能最大限度的享用公共景观资源。

2.3.3  建筑间距
建筑间距是两栋建筑物之间水平距离，包括日照间

距、山墙间距（消防间距、通风间距、视距卫生间距

等）。其中，日照间距按照不同建筑功能执行有关的建

筑日照标准，如《中小学校设计规范》明确规定“普通

教室冬至日满窗日照不应少于2小时”。山墙间距除满足
道路、地下管线、消防通道等要求外，重要的是，民用

建筑、工业建筑建筑间距应根据建筑高度、火灾危险性

等严格执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建筑防火通用规

范》等有关防火规定。

2.4  交通活动控制研究
交通活动的控制在于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保证交

通组织的空间，主要内容包括车行交通组织、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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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建停车位和其他交通设置控制等内容。

2.4.1  机动车出入口
确定机动车出入口方向要考虑宗地周边现状及规划

的道路网情况，若宗地仅有一侧邻对外交通，则机动车

出入口只能设置于此，同时视宗地用地规模的大小及使

用用途确定机动车出入口的数量及间距要求；若宗地周

边临城乡道路不止一条，则应遵循建设项目出入口一般

选择较低等级道路设置的原则，同时出入口设置要满足

距离交叉口有一定安全视距的要求。

2.4.2  停车泊位
针对不同性质的用地设置最低停车位限额指标，停

车泊位的数量包括机动车车位和非机动车车位。配建标

准参考《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51149T-2016），同时
也可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依地方标准如山西省工程

建设地方标准《城市停车场（库）设施配置标准》制定

适宜的停车位配建标准。具体如，山西省将城市类别分

为Ⅰ、Ⅱ、Ⅲ类，每100㎡建筑面积的厂房在Ⅲ类城市中
机动车的配建标准为0.15个，在Ⅱ类城市中则为0.3个。
即不同类型的建筑物位于不同的地区则有不同的机动车

配建指标要求。

2.5  配套设施研究
宗地配套设施主要包括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

施两大类。对于居住地块其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按照《城

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落实五分钟生活圈、居住街

坊内配套设施。如居住街坊内应配建的便民服务设施包

括物业管理与服务设施、儿童及老年人活动场地、便利

店、生活垃圾收集点等[2]。市政基础设施则包括给排水、

电力电信、供热燃气、环卫等设施，如蓄水池、小型污

水处理设施、变配电箱等。

2.6  引导性内容研究
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控制性详细规划

中除强制性指标外，还应包括指导性内容，具体有建筑

形式、体量、风格、色彩等建筑城市设计内容以及绿色

建筑、海绵城市、装配式建筑等指标。如宗地位于国家

5A级景区-雁门关景区范围内，从与雁门关景区风貌协调
的角度出发，提出宗地内建筑元素及风格以传统形式为

主，形成浓郁的地域特色，主色调为灰色系，在建筑风

格的整体设计上，建议采用长城建筑风格。

2.7  规划设计条件论证
在上述各项研究内容确定后，得出了宗地的规划设

计条件。为校核所提出的设计条件是否科学合理，本文

提出从以下几方面对设计条件进行论证。

第一，交通影响分析论证。采用单位法计算宗地产

生交通量，参考相关建筑用地交通产生与吸引率指标，

确定宗地建成后增加的车流量，若新增车流量仍在道路

设计交通量范围内，不会降低道路的通行能力，则从交

通影响的角度看，规划设定的各项指标是合理的。

第二，市政设施影响分析论证。在确定土地的开发

强度等指标后，可根据单位面积对市政设施需求量来测

算，项目建设仍在现状市政承载力范围内，或在采取增

加部分设施的前提下能符合，则说明开发强度的设定相

对可行。

第三，与相关规划的协调性分析论证。相关规划的

协调性分析包括当前的国土空间规划、城市“十四五”

规划、产业规划、区域专项规划等。如确定宗地为工业

用地时，需要跟区域产业发展方向、发展分区、城镇职

能定位进行协调论证，证明规划确定的土地使用方向符

合地方发展情况。

第四，环境影响分析论证。从水环境、大气环境、

声环境、固体废弃物等方面，从项目施工期、运营期提

出可能产生的污染及污染防治的措施等。

3��结束结

规划设计条件研究应充分考虑宗地所在的区位情

况、周边现状建设及发展情况等因素。通过上述分析，

本文总结出其编制的几点方法。首先，以国家标准、规

范为底线，遵循行业发展客观规律，坚持合法、合规、

合理的原则；其次，采用类比法进行分析研究，以等

规模、同用途的在建或已建地块为案例，分析研究结论

可作为参考；第三，以宗地所在地方城镇开发强度为依

据，将其作为地方建设平均水平，以符合地方的发展建

设要求；第四，方案模拟，通过方案模拟对地块最大开

发强度提出上限值要求。

规划设计条件的编制是土地出让、划拨前为解决当

下现实问题而提出，其更贴近现实和市场。其旨在宗地

出让、划拨前建立一个指导其系统发展的框架，回答土

地开发过程中“建什么”和“怎么建”的问题。从本质

上看，用地规划设计条件编制属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范

畴，如何使其编制科学化、规范化仍需要进行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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